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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后续管理，现就部分税务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后有关管

理问题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取消“对办理税务登记（外出经营报验）的核准”后的

有关管理问题 

纳税人提交资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税务机关即时办理。纳

税人提交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税务机关制作《税

务事项通知书》，一次性告知纳税人需要补正的内容。税务机关

应当切实履行对纳税人的告知义务，及时提供咨询服务，强化内

部督查和社会监督，提高登记办理效率。按照纳税人不重复填报

登记文书内容和不重复提交登记材料的原则，加强部门之间信息、

数据共享工作。 

二、关于取消“偏远地区简并征期认定”后的有关管理问题 

加强对实行偏远地区简并征期申报的纳税人日常管理及监控，实

行税源跟踪管理，及时掌握纳税人经营变化情况。强化计算机管

税，采取“人机结合”的方式，提高征期申报率和入库率，防止

漏征漏管。简化办税程序，建立纳税服务新机制，降低纳税人办

税成本，提高工作效率。 

三、关于取消“出口退（免）税资格认定”“出口退（免）税资

格认定变更”“出口退（免）税资格认定注销”“研发机构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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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产设备退税资格的认定”“集团公司具有免抵退税资格成员企

业认定”“以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代理外国企业、外国自然人出口

货物备案登记及备案核销的核准”后的有关管理问题 

（一）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应于首次申报出口退（免）税时，向

主管税务机关提供以下资料，办理出口退（免）税备案手续，申

报退（免）税。 

1.内容填写真实、完整的《出口退（免）税备案表》（附件 1），

其中“退税开户银行账号”须从税务登记的银行账号中选择一个

填报。 

2.加盖备案登记专用章的《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》或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》。 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》。 

4.未办理备案登记发生委托出口业务的生产企业提供委托代理出

口协议，不需提供第 2 目、第 3 目资料。 

5.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。 

（二）对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提供的出口退（免）税备案资料齐

全，《出口退（免）税备案表》填写内容符合要求，签字、印章

完整的，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场予以备案。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，

主管税务机关应一次性告知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，待其补正后备

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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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《出口退（免）税备案表》中的内容发生变更的，出口企

业或其他单位须自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相关

资料，办理备案内容的变更。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需要变更“退

（免）税方法”的，主管税务机关应按规定结清退（免）税款后

办理变更。 

（四）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撤回出口退（免）税备案的，主管税

务机关应按规定结清退（免）税款后办理。 

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申请注销税务登记的，应先向主管税务机关

申请撤回出口退（免）税备案。 

（五）已办理过出口退（免）税资格认定的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，

无需再办理出口退（免）税备案。 

（六）集团公司需要按收购视同自产货物申报免抵退税的，集团

公司总部需提供以下资料，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： 

1.《集团公司成员企业备案表》（附件 2）及电子申报数据； 

2.集团公司总部及其控股的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 

3.集团公司总部及其控股的生产企业的《出口退（免）税备案表》

（或《出口退（免）税资格认定表》）复印件； 

4.集团公司总部及其控股生产企业的章程复印件； 

5.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他资料。 

对集团公司总部提供上述备案资料齐全、《集团公司成员企业备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519


